
 

 

太魯閣國家公園 40 週年出版計畫 

《我們的太魯閣》文圖徵件辦法 

 

一、 計畫目的與說明  

太魯閣是許多人喜歡造訪的國家公園，無論在甚麼時空情境下來到太魯閣，這裡的

山水與人文總能帶給人獨特且深刻的體驗，成為文學書寫與創作的題材與養分 。「我們

的太魯閣」，即是每一個人的太魯閣，而每個人的太魯閣都是獨特的 。 

在地質的時間長河裡，40 年只是一瞬；然而，這 40 年卻是一個人的大半輩子，裡頭

藏有繁星般無數的生命故事 。山林始終在那裡，正因為有眾人共同守護，才讓渺小的我

們得以用相對安全的方式去親近這份壯闊，與大山共創回憶 。 

本計畫公開徵求「我的太魯閣」短文及圖片，透過眾人的視角與現身說法，紀錄個人

在太魯閣獨特的經驗與體驗 。邀請心繫著這片大地的民眾一同採集珍貴的記憶微光，將

它們匯聚成共同的太魯閣風景 ，獲選作品將透過出版、電子書、特展等發表，引領大家

看見太魯閣的多元樣貌 。 

 

二、 辦理單位 

● 主辦單位：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

●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花蓮縣光之島文化藝術基金會 

 

三、 徵件主題與撰寫調性 

(一)徵件主題：我的太魯閣  

(二)分為以下五大採集主題： 

● 生態之眼：與一隻鳥、一株蕨類或一片雲的偶然相遇 。 

● 人文之徑：走在古道、公路與歷史遺跡上的深刻感悟 。 

● 生活之光：一次難忘的家族旅行、或一個在峽谷發呆的日常 。 

● 工作之魂：巡山、修路、研究、守護這片土地的身影 。 

● 山林新生：對震後太魯閣的祝福，與期待重返的心願 。 

(三) 撰寫調性與靈感指引  



 

 

期待以「第一人稱（我）」的視角來書寫專屬的動人記憶 。可切入的視角靈感包

含「復返山林，那最深刻的一次」（最需要耐心或機遇的一次交會），或是「初次造

訪，那無法覆寫的驚嘆」（初見峽谷的純粹震懾）。 

(四) 示範文章參考 為了讓大眾更易掌握書寫方向，本計畫推薦以下三篇不同視角與風格

之作品作為靈感參考（表單內提供三篇文章連結）： 

● 陳列《三月合歡雪》 

● 李瑞宗《立霧注》 

● 何瑞暘《上下游副刊》專欄系列文章 

 

四、 徵稿辦法與規範 

(一) 參與對象：曾親自造訪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民眾（社會大眾）。  

(二) 徵選類別與字數：1,500 字以內之非虛構書寫，「散文」或「詩作」均可，題目自

訂 。  

(三) 文字格式：以中文撰寫為主，統一使用 Word 檔。為維持評審公平性，Word 檔內避

免包含姓名、聯絡方式等任何個人資訊 。  

(四) 影像格式：配合文稿內容，每篇作品得提供與文字相關的照片或原創繪圖一至三

張 。圖檔以 JPG 檔案格式為主，大小須為 1MB 以上。文檔與圖檔請分開上傳，請

勿將圖片直接貼入 Word 檔中 。  

(五) 投稿限制： 

● 每位創作者至多投稿 2 篇為限 。 

● 須為未曾在海內外報刊、實體出版品、網路（含個人部落格、社群媒體公開貼文）

發表之全新原創作品 。 

● 嚴禁抄襲、翻譯他人作品、一稿多投、使用 AI 生成文稿及圖片，如經發現，主辦

單位得取消入選資格 。 

● 作品內容的核心記憶與故事必須為作者本人的真實經歷。 

 

五、 收件與評選作業  

(一) 收件期限：即日起至臺灣時間 2026 年（民國 115 年）5 月 25 日 23:59 止 。  



 

 

(二) 收件方式：一律採線上 Google 表單投稿上傳 ，收件網

址: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hG7LuyVFYFWlovSDNQVxXfZtrzw

V-nHcH-jj_TRcwu4pFBg/viewform?usp=preview。  

 

投稿 QR Code 

（徵件聯絡專員信箱：islandoflight333@gmail.com ） 

(三) 評選與結果公布： 

● 預計評選出 25 件優秀作品 ，得依收件數量及作品內容酌予調整 。 

● 評選結果預計於 2026 年（民國 115 年）6 月 15 日 。 

● 將同步公布於太管處官網及光之島文化藝術基金會粉絲專頁，並以 Email 個別通

知入選者 。 

 

六、 獎勵辦法 

● 稿酬：入選作品每件 5,000 元稿酬（含文字稿費及搭配圖片之授權費） 。 

● 紀念專書：入選作品收錄於專書出版後，主辦單位將致贈作者《我們的太魯閣》專

書 2 本 。 

 

七、 著作權規定及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為確保出版品整體調性與品質，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留對入選作品進行適度編

輯、文字修潤及標題調整之權利。 

（二）入選作品之文字及圖像，並同意永久授權主辦單位（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及太魯閣國

家公園管理處），主辦單位擁有將作品全文或摘錄運用於實體出版、電子書、展

覽、影片、展示、數位化重製、網路平臺及相關文宣品之權利，且不另致酬。 

（三）入選者（得獎者）需配合填寫並回傳「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」及「勞務報酬單」，以

利主辦單位辦理稿費發放與後續出版事宜。 

（四）投稿即視為同意本徵件辦法之各項規定，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與補充條文之權利。 


